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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5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4 年 1 月 30 日（星期五）09:00- 
地  點：L 棟 2 樓大會議室 
主  席：黃教務長博怡                   記錄：陳怡文 
列席指導：陳校長振貴、謝副校長文宜、丁副校長斌首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議程： 

壹、 教務長致詞（略）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一、前次會議決議案及執行情形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4 次教務會議（103 年 12 月 30 日）決議執行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提案一、擬修訂「實踐大學大學部選課辦法」第十二條，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課務一組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如附件，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決議辦理開課並報部。 

提案三、管理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送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核備。 

管理學院 

業經 104 年 1 月 5 日學生校外實習輔導

委員會核備。 

提案四、擬修訂「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學生畢業門檻作業要點」部份要

點，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證照種類中日文檢定 N5（含）為日文檢定 N5（含）以上，餘

照案通過。  

觀光管理學系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五、自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擬停辦「資通安

全學分學程」，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資通系 

依決議辦理。 

提案六、擬修訂校本部 103 學年度「餐飲管理學系」英文系名（如修訂對

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民生學院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七、擬新訂「實踐大學微型教室使用要點」(草案)，提請討論。 

決議：會後由教發一、二中心予以文字潤飾後通過。 
教學發展一中心 

依決議辦理。 

提案八、擬修訂現行教學助理設置分配順序，提請討論。 

決議：經過意見交換，學校層級應該訂定更嚴謹的規劃，不同屬性的 TA

要規範清楚，學院層級要扮演積極的角色，以後的申請應該都由學

院來審議，會後由南北教發中心經過討論規劃出更具效益的辦法。

教學發展一中心 

依決議辦理。 

臨時動議一、針對 103 學年度適用新法的英語文能力，建議提早因應加強 

宣導，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未來請南北語言中心多加宣導。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 

決議：洽悉。 

主席提醒：針對前次會議提案八決議之精神，請教發一、二中心務必針對決議予以執行。 

參、 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註冊一組、進修部、高雄校區註冊二組 

案由：擬訂本校 104 學年度轉系（組）辦理注意事項，提請審議。 
說明：1.依學則及學生轉系辦法辦理。 

 2.校本部日間部 104 學年度轉系辦理注意事項(草案)。(p1-4) 
 3.校本部進修部 104 學年度轉系(組)辦理注意事項(草案)。(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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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雄校區日間部 104 學年度轉系(組)辦理注意事項(草案)。(p8-11) 
 5.高雄校區進修部 104 學年度轉系(組)辦理注意事項(草案)。(p12-13) 

決議：1.本校轉（系）組辦法已更改為轉系辦法，請所有單位一併修改標題為「轉系辦理注意事項」

與內文有提及之部份。 
      2.高雄校區國貿系、應英系、金管系與時尚系均依本校轉系辦法改為操行成績 70 分以上。會

後由學系與註冊二組內容修正。 
      3.有關錄取名額由註冊單位依下學期開學後人數逕行修正。 
      4.本案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註冊一組、高雄校區註冊二組 
案由：擬訂本校 104 學年度學生互換校區寄讀一年辦理注意事項（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1.依「大學部學生互換校區寄讀一年辦法」辦理。 

2.校本部日間部學生互換校區寄讀一年辦理注意事項 (草案)。(p14-15) 
3.高雄校區日間部學生互換校區寄讀一年辦理注意事項 (草案)。(p16-17)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如互換校區與轉系同時錄取者，以轉系為主，其因此產生之互換校區之缺額依序遞補。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一中心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教學評量實施辦法」第二條，提請討論。 
說明：配合博雅學部通識必修課程，網路即時選課和畢業班期末考試時程，希冀學生完成教學評量之

填答，以利學生可以順利選課和考試。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教學評量實施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二條本校各專、兼任教師所授

之課程，均須依本辦法

於當學期期末考前二至

五週實施教學評量。 
 

第二條本校各專、兼任教師所授

之課程，均須依本辦法於當學期

期末考前二至四週實施教學評

量。 

配合博雅學部通識必修

課程，網路即時選課和畢

業班期末考試時程，希冀

學生完成教學評量之填

答，以利學生可以順利選

課和考試。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課務一組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相關修正條文草案，提請討論。 
說明：為順應現今社會期望高等教育能給予學生更多元與富彈性之學習機會，並因應課程規劃 

之發展趨勢，故擬具本修正草案，重塑本校暑期開課之新圖像，以符合快速變遷社會之 
需求。 

「實踐大學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一條 
為因應學生學習需求及課程規劃

發展趨勢，並依本校學則第十條規

定，特訂定「實踐大學暑期開班授

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則第十條規定訂

定之。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利用暑

期開班授課： 
一、 必修科目不及格者。 

第二條 
本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利用暑

期開班授課： 
一、 必修科目不及格者。 

1.第一項第四款文字酌作

修正。 

2.為符現今社會期大學能

予在校生更多元且較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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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二、 因轉學、轉系須補修轉入

年級前之科目者。 
三、 修習輔系、雙主修須補修

其規定的必修科目者。 
四、 由各院、系(所)、學位學程

視其特殊需要，經特別簽

准開設之選修科目。 
五、 校外或境外實習課程。 
六、 國際學者蒞校開設之國際

交流課程。 
七、 為協助學士班新生提早適

應大學生活所開設之暑期

先修課程。 
八、 其他適合於暑期開設之課

程。   
前項第五、七款有關校外或境外實

習課程與學士班新生暑期先修課

程之開設要點，另訂之。 

二、 因轉學、轉系須補修轉入

年級前之科目者。 
三、 修習輔系、雙主修須補修

其規定的必修科目者。 
四、 由各系 (所 )視其特殊需

要，經特別簽准開設之選

修科目。 

之學習機會，且能提早接手

其新生，使其有機會能儘早

適應大學生活，故增列第五

至八款與第二項等新規定。

第三條 
已符合畢業資格、已達退學標準或

休學之學生，不得修習暑期所開課

程。 

第三條 
休學未復學之學生不得參加暑期

班課程。 

新增已符合畢業資格及已

達退學標準學生，不得選修

本校暑期所開課程之規定。

第四條 
暑期班每學年度舉辦二期，每一學

分至少須授課十八小時，但實習、

實驗課程每一學分授課時數另計。 

第四條 
暑期班每學年度舉辦二期，每一學

分至少須授課十八小時，但實習、

實驗課程每一學分授課時數另計。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暑期班每期開課的科目，上課人數

須達十五人以上（含他校跨校修習

學生），方得開班。 

第六條 
暑期班每期開課的科目，上課人數

須達十五人以上（含他校跨校修習

學生），方得開班。 

為求法規範內容之安排更

具邏輯性，故將原第六條調

整為第五條。 

第六條 
暑期班各項辦理手續及科目另行

公布。 

第九條 
暑期班各項辦理手續及科目另行

公布。 

為求法規範內容之安排更

具邏輯性，故將原第九條調

整為第六條。 
第七條 
學生修習暑期所開課程，每期不得

超過九學分。 

第五條 
學生暑期修習之課程每期不得超

過九學分。 

1.為求法規範內容之安排

更具邏輯性，故將原第五條

調整為第七條。 

2.原第五條文字修正。 
第八條 
學生選修暑期課程，應依學生身

分、選修課程所屬學院（系）別及

上課時數，按學校所定收費標準繳

納學分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其繳費

後，除因選課人數不足而未開班及

第八條 
暑期班上課，比照進修部規定繳納

學分費。 

除文字酌作修正外，另補增

選課繳費後，除有法定事

由，概不許退選或退費之規

定，以防規範不完備而生爭

議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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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學生辦理休(退)學外，不得要求辦

理退選或退費。 
第九條  
暑期課程由任課教師自行點名，並

做成缺曠課紀錄；學生某科目缺席

時數（含病假、事假、公假）達該

科目暑修應上課時數三分之一

者，其該科成績以零分計，但任課

教師另有規定者除外。 
學生選修暑期課程後，不得申辦退

選或停修，但如因重病或其他類此

不可歸責於己之特殊事由致無法

完成修課且附有證明文件，於授課

時數未達全期二分之一前，經任課

教師與所屬學系(學程)主任同意

後，得向課務單位辦理退選，惟其

所繳學分費概不退還。 
暑期所開課程之期中與期末考試

以隨堂方式舉行，學生除因重病持

有公立醫院證明外，不得請假，經

核准請假學生，由任課教師自行安

排補考。 

 1.本條係新增規定。 

2.為期針對修習暑期課程

學生之出缺席、得否退選或

停修及學習評量方式，有較

詳盡且完整之規範以杜爭

議，故增列本條規定。 

第十條 
暑期班成績考查規定如左： 

一、 成績及格或不及格，均需

登記在歷年成績表。 
二、 暑期所修得學分不與學期

所修學分合併累計，其成

績亦不與學期成績平均合

併核計，但所修學分與所

得成績則皆併入畢業學分

與成績計算。 
三、 成績不及格者，不得補考。 
四、 其他未規定者，悉照本校

學則規定辦理。 

第七條 
暑期班成績考查規定如左： 

一、 成績及格或不及格，均需

登記在歷年成績表。 
二、 暑期所修得學分不與學期

所修學分合併累計；暑期

成績亦不與學期成績平均

合併核計。惟暑期所修學

分及成績應併入畢業成績

計算。 
三、 成績不及格者，不得補考。

四、 其他未規定者，悉照本校

學則規定辦理。 

1.為求法規範內容之安排

可更具邏輯性，故將原第七

條調整為第十條。 

2.第二款之文字酌為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照本校學

則辦理之。 

第十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照本校學則規定

辦理。 

1.為求法規範內容之安排

可更具邏輯性，故將原第十

條調整為第十一條。 

2.文字酌為修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 

為求法規範內容之安排可

更具邏輯性，故將原第十一

條調整為第十二條，其法條

文字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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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註冊一組 
案由：擬新訂「實踐大學學士班新生暑期先修課程開設要點(草案)」，提請討論。 
說明：為協助已錄取本校之準大一新生，提早適應大學學習生活，以減輕其入學後之課業壓力並兼厚

實其專業基礎知能之效，故參酌其他大專校院立法例，擬具本草案，期可為本校未來開設此類

課程之法源依據。開課架構圖(p18) 
       

實踐大學學士班新生暑期先修課程開設要點 (草案) 
 

條文 說明 

一、為協助本校學士班新生提早適應大學學習生活，特依本校「暑

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制定「實踐大學學士班新生暑期先修課

程開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揭示本作業要點制定之法源

依據。 

二、各學院及博雅學部可依其學院(部)之發展特色，規劃適合新

生修習之先修課程，但需於課程正式上課日六個月前，將擬開設

之課程名稱、課程說明及課程大綱，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

處課務組彙整並公告之。 
 前項各學院(部)所規劃開設之課程，應以二學分三十六小時且同

一學院所屬各學系(或學位學程)皆可共同抵認為畢業學分之專業

基礎課程為原則；授課期間以每年七月一日至八月十日為原則。

明定課程之開設條件與程序。

三、各學院(部)為新生規劃開設之暑期先修課程，除應安排教學

優良教師授課外，亦應配置教學助理一名，以協助教師教學及學

生課業輔導等工作。 

規定任課教師的資格與教學

助理之配置。 

四、欲參加暑期先修課程之新生，應於規定期間內完成報名手續

並繳清所修課程之學分費。 
明定擬修習課程者應踐行之

法定程序。 
五、新生參加暑期先修課程期間之保險與住宿事宜，悉依本校學

生事務處所制頒之相關規定辦理。 
揭示參與暑期先修課程之新

生，應就與其切身極相關之保

險與住宿事宜，務遵循本校相

關規定辦理，以維其權益。 
六、暑期先修課程所修得之學分不與學期所修學分合併累計，其

成績亦不與學期成績平均合併核計，但所修學分與所得成績則皆

併入畢業學分與成績計算。 

規範暑期先修課程學分與成

績之計算。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

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理之。 
明定本要點未盡事宜時之處

理原則。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明定本要點之立法與修法程

序。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註冊一組 
案由：擬新訂「實踐大學策略聯盟高中(職)學生預修學士班課程作業要點(草案)」，提請討論。 
說明：為提供本校策略聯盟高中(職)學生更多元適性之學習機會，俾有效開展其學習興趣與潛能，並

達因材施教之教育目的，故參酌教育部頒行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量辦法」及其他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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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已施行之立法例，擬具本草案，以為本校未來開設此類課程之法源依據。  
實踐大學辦理策略聯盟高中(職)學生預修學士班課程作業要點 (草案) 

條文  說明 
一、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與策略聯盟高中(職) 之合

作發展，特依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量辦法」，訂定

「策略聯盟高中(職)學生預修實踐大學學士班課程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提供高中(職)學生預修本校博雅及專業課程機

會，以開拓其學習領域並達因材施教之教育目標。 

揭示本作業要點制定之法源

依據與立法目的。 

二、本校各學院及博雅學部，得依課程開設情況、師資及各項教

學設備之可負擔性，規劃出可提供各策略聯盟高中(職)學生選修

之專業科目名稱、上課時間、學分費及修課名額等相關資料，提

送策略聯盟高中(職)預修甄選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於次學期開學

日以前，分送各策略聯盟高中(職)並受理其所推薦學生報名選修。

  前項預修課程開課方式，可於學期中或寒暑假期間，以隨班附

讀、開設專班、遠距教學或其他方式為之。 
  第二項以隨班附讀修課之高中(職)學生，以每班不逾五人為

限；若採專班開課，全校每學期 (其第一學期含寒假、第二學期

含暑假在內) 以不逾三科目、每科目以不逾一班為限，且每班人

數不得逾五十人。 

詳定預修課程之開課程序、開

課方式及修讀學生人數之上

限。 

三、有關策略聯盟高中(職)預修課程之開課及所推薦學生之甄審

事宜，由策略聯盟高中(職)預修甄選委員會辦理之。 
  前項策略聯盟高中(職)預修甄選委員會成員，由教務長、註冊、

課務、教學發展中心及相關學系主任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相

關人員列席。 

明定本要點之主事單位及其

組織。 

四、經策略聯盟高中(職)預修甄選委員會甄審合格之策略聯盟高

中(職)學生，除應依本校所訂之選課時程，完成選課手續外，亦

須依規定繳交學分費並遵守本校有關教學與實驗等各項規定。 
  前項甄審合格並修畢預修課程且成績及格之學生，由本校核發

成績證明，其進入本校相關學系就讀後，得依規定申請學分採計

抵免。 

詳列擬修習預修課程學生之

權利與義務，如：選課、繳費、

成績證明之核發與學分採計

抵免等事項。 

五、預修本校專業與博雅通識課程學生，其每學期(含寒暑假)所
預修之總學分數，以不超過 6 學分為限。 

明定學生每學期(含寒暑假)可
預修之最高學分數上限。 

六、策略聯盟高中(職)學生預修本校學士班課程之上課時數、學

分數與成績評量等，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之。 
明定預修課程之上課時數、學

分數與成績評量之準據。 
七、各策略聯盟高中(職)學生，至本校預修學士班課程期間，應

事先向其所屬高中(職)辦理公假手續；其於本校出缺席之情況，

則由本校負責通知其所屬高中(職)處理之。 

明定預修課程學生學習狀況

之管理。 

八、預修課程於本校開設者，由本校依規定支給任課教師鐘點

費；若由本校教師至策略聯盟高中(職)授課，則由策略高中(職)
支付為原則。 

規定教授預修課程教師鐘點

之支付方式。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之。 明定本要點未盡事宜時之處

理原則。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招生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訂時亦同。 
規範本要點之立法與修訂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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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部份條文修正如下後，照案通過。 

三、有關策略聯盟高中(職)預修課程之開課及所推薦學生之甄審事宜，由策略聯盟高中(職)預修

甄選委員會辦理之。 
前項策略聯盟高中(職)預修甄選委員會成員，校本部由教務長、註冊一組、課務一組、教學發

展一中心及相關學系主任組成之；高雄校區由副教務長、註冊二組、課務二組、教學發展二中

心及相關學系主任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 

八、預修課程於本校開設者，由本校依規定支給任課教師鐘點費。 

預修課程之開課地點若於策略聯盟高中(職)者，任課教師鐘點費仍由本校依規定支給，但其交

通費則由策略聯盟高中(職)酌情補助之。 

提案七                                                           提案單位：註冊一組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抵免學分要點」第二條，提請討論。 
說明：為使依「實踐大學辦理策略聯盟高中(職)學生預修學士班課程作業要點」規定，預修本校所開

課程且成績及格者，於考取本校後，亦可准其抵免應修學分，故擬具本修正草案，以為本校日

後辦理之法源。 
「實踐大學抵免學分要點」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二條 
 下列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 轉系生。 
二、 轉學生。 
三、 曾在教育部核可大專院校或

研究所畢(肄)業之入學一年級

新生。 
四、 本校選讀生經考取成為正式

生者。 
五、 凡修習教育部核准之學分班

並取得學分證明者。 
六、 新生入學前曾依「實踐大學辦

理策略聯盟高中(職)學生預修

學士班課程作業要點」，預修

及格且持有成績證明者。 

第二條 
  下列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 轉系生。 
二、 轉學生。 
三、 曾在教育部核可大專院校

或研究所畢(肄)業之入學

一年級新生。 
四、 本校選讀生經考取成為正

式生者。 
五、 凡修習教育部核准之學分

班並取得學分證明者。  

增訂第六款有關，預修及格

之學分，亦可許其申辦抵免

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文化與創意學院 
案由：擬修正「休閒觀光特色產品開發微型創業學分學程實施要點」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說明：1.文化與創意學院於 103 年 12 月 17 日院務會議通過修訂「休閒觀光特色產品開發微型創業學

程實施要點」。 
2.「休閒觀光特色產品開發微型創業學分學程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休閒觀光特色產品開發微型創業學分學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二、休閒觀光特色產品開發微型

創業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

學程）規劃之課程由休閒產

業管理學系、觀光管理學

系、時尚設計學系、服飾設

二、休閒觀光特色產品開發微型創

業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規劃之課程由休閒產業管理學

系、觀光管理學系、時尚設計學

系、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應用

增加開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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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與經營學系、應用中文學

系、應用英語學系及應用日

文學系共同開設。 

中文學系共同開設。 

三、本校各學系學生自一年級

下學期起(轉學生自轉入

第二年起)至最高規定修

業年級止(不包含延長修

業年限)，得申請修讀本學

程。 

三、本校各學系學生自二年級起

(轉學生自轉入第二年起)至最

高規定修業年級止(不包含延

長修業年限)，得申請修讀本

學程。 

修訂申請修讀年級規定。

五、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分專

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

程。專業必修課程應修習 6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 10 學

分；全部課程至少應修畢

16 學分，方授予學分學程

證書。 

五、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分專業必

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專業

必修課程應修習 5 學分，專業

選修課程 16 學分；全部課程

至少應修畢 21 學分，方授予

學分學程證書。 

依103年01月20日教務會議

通過之「實踐大學學程設置

辦法」第五條修訂。 

六、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科

目，至少應有 6 學分為非

主系、雙主修學系或輔系

之必修課程，且必須於學

程所設之四項專業模組

中，於各模組所列課程，

完成修習至少 1 門課程。

學生修習本學程，若他系

有開設與學程必選修相同

的科目且學分相同者，可

於他系修課。 

六、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科目，至

少應有 9 學分為非主系、雙主

修學系或輔系之必修課程。學

生修習本學程，若他系有開設

與學程必選修相同的科目且學

分相同者，可於他系修課。 

1. 依103年01月20日教務

會議通過之「實踐大學

學程設置辦法」第五條

修訂。 
2. 增設模組修課規定。 

十二、本學程實施要點，經院

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

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

同。 

十二、本學程實施要點，經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後，送院務會

議及教務會議討論通過並陳

請 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

時亦同。 

依103年01月20日教務會議

通過之「實踐大學學程設置

辦法」第三條修訂。 

附表  1. 課程名稱修訂。 
2. 表格呈現方式修訂。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民生學院老人中心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民生學院老人學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科目學分、實施要點及學程計

畫書，提請審議。 
說明：1.因應本校學程設置辦法(以下簡稱設置辦法)第五條：「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至少為 12 學分。學

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 6 學分不屬於學生主系、所、雙主修學系或輔系之必修

科目」(103 年 1 月 20 日重新修定)。經老人學學分學程諮詢委員會（103 年 12 月 4 日）決

議，擬修訂本學程總學分數及必選修科目，以利學程推廣。 
2.經民生學院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院務會議（104 年 1 月 20 日）通過修訂本學程總學

分數及必選修科目提案(修正後學程簡章如 p19-22)。依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續提送教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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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審議。 
3.修訂重點說明：學程總學分數原為 24 學分，擬依設置辦法修正總學分數為 12 學分，含必修

學分 2 學分及選修 10 學分，其中外系學分至少 4 學分。課程規劃請參見學程簡章。 
4.擬配合本次學程科目學分及相關辦法修正，變更本學程實施要點(如 p23-26)及學程計畫書(如

p27-34)。 
決議：照案通過。 

肆、 臨時動議(無) 

伍、 散會 


